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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瑞典诉讼法典于1942年颁布（瑞典1942年第740号法令），1948年1月1日生效。
截至1967年1月1日的该法修订本曾于1968年收入《美国外国刑事法译丛》第15卷出版。
该英译本由Anders Bruzelius和Ruth Bader Ginsburg翻译。
1979年，该译丛第24卷再度收录了Anders Bruzelius和Krister Thelin的英译本。
该法经瑞典1998年605号法修改后，James Hurst在前译基础上补充了修改部分，最终形成的版本被瑞典
司法部采用并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发布。
1998年605号法后，瑞典又曾多次修改该法，距翻译时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636号法令。
本次翻译，截至1998年605号法的英文译文出自James Hurst版本，此后的修改（约占法典总篇幅的1/4）
，则由Paulo Fohlin律师应中文译者之请译成英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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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刘为军，男，1978年生，江西于都人。
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先后获法学学士、法
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。
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副教授，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
。
著有《刑事证据调查行为研究》（专著，2007年）和《侦查方法论》（合著，2004年），参编《刑事
司法大趋势》等七部著作，合译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》和《漂移的证据法》。
另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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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篇 法院组织体系第1章 普通法院第1条地区法院是初等普通法院。
除非法律另有规定，地区法院应为一审法院。
法院辖区是指地区法院的地域管辖权所及区域。
国内法院辖区的划分由政府规定。
（1974年573号法）第2条地区法院应设一名首席法官（法院院长）。
出于管理上合作的需要，同一地区的地区法院和郡行政法院可由同一人担任首席法官。
地区法院应设一名以上常任法官。
在政府指定的地区法院，应设一名以上资深法官。
首席法官、资深法官和常任法官均应具有法定资格。
地区法院可划分为数个分庭。
各分庭庭长由首席法官或资深法官担任。
地区法院应设立定时向公众开放的登记处。
（2002年996号法）第3条地区法院审理案件，应由一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组成法庭，另有规定除外
。
（1989年第656号法）第3a条对民事案件的主审，地区法院应由三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组成法庭，另
有规定除外。
主审采取简易形式的，由一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单独审理，另有规定除外。
前款规定之外的主审，法院认为一名法官足以承担且双方当事人同意，或者案情简单的，一名具有法
定资格的法官即构成符合法定人数要求的法庭。
法庭由三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组成，主审开庭后其中一名法官被免权的，余下的两名法官构成符合
法定人数要求的法庭。
（1989年656号法）第3b条对刑事案件的主审，地区法院应由一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和三名非职业法
官组成法庭，另有规定除外。
主审开庭后其中一名非职业法官被禁止参与审理的，一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和两名非职业法官构成
符合法定人数要求的法庭。
在法定最高刑仅为罚金或不重于6个月监禁的刑罚的刑事案件的主审阶段，无理由对该犯罪处以罚金
之外的其他制裁且对法人罚金无异议的，一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构成符合法定人数要求的法庭，无
需非职业法官。
有正当理由的，可以在第1款规定之外增加一名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。
非职业法官数量同样适用这一规定。
主审开庭后一名或一名以上法庭成员被禁止参与审理的，对法庭是否符合法定人数要求的判断，适用
第1款第2句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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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瑞典诉讼法典》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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